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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喀麦市监处罚〔2025〕201 号

当事人：新疆前海惠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《营业执照》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53100065502386D

住所（住址）：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*******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：高**

身份证件号码：653127********1929

2025 年 9 月 16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前往新疆前海惠农生

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计量器具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执

法人员向该公司厂长出示执法证件，说明来意后，全程由该

公司厂长卢**现场陪同检查，执法人员在该公司检查中发现

该公司 3 号地磅表头上防作弊装置被破坏，型号为 XK3139、

出厂编号为 B328550413，检定日期为 2025 年 5 月 29 日。

经调查核实，2025 年 09 月 13 日，该公司工作人员在对

地磅进行定期检查时，发现 3 号地磅出现故障，便联系地磅

生产厂家工作人员对 3 号地磅进行维修，因当时工作人员考

虑不周未向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报备。自 2025 年 9

月 13 日因维修地磅表头上防作弊装置被破坏到执法人员

2025 年 9 月 16 日检查为止，因还未收购棉花，所以该公司

未使用过该地磅收购棉花，销售棉籽，无非法获利。当事人

全程陪同现场检查，承认以上事实。当事人破坏计量器具及

其铅封，擅自改动、拆装地磅防作弊装置行为的违法事实成

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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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、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 ，证明当事人已具备合

法的经营资格。

2、法人高**身份证复印件一份，证明其经营者的合法

身份；

3、授权委托书和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，证明

其被委托人的合法身份及代理事项；

4、对当事人制作的《现场笔录》和《询问笔录》各一

份，证明当事人涉嫌破坏计量器具及其铅封，擅自改动、拆

装地磅防作弊装置行为的事实及过程；

5、现场照片，证明当事人经营场所确实存在破坏计量

器具及其铅封，擅自改动、拆装地磅防作弊装置行为的现场

情况。

以上证据材料均由被委托人逐一签字确认。

2025 年 12 月 4 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告

知书》（喀麦市监罚告〔2025〕201 号）,当事人自收到本

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

听证，视为已放弃此权利。

本局认为，当事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第

二十六条“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

度，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，责令赔偿损失，没收计量

器具和违法所得，可以并处罚款。”的规定，构成破坏计量

器具及其铅封，擅自改动、拆装地磅防作弊装置行为。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》第四十六条“使用不合

格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和伪造数据，给国家和

消费者造成损失的，责令其赔偿损失，没收计量器具和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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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所得，可并处 2000 元以下的罚款。”的规定，我局执法

人员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

处以 2000 元的行政处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三款

规定，您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将

罚款缴纳至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麦盖提县支行（户

名：麦盖提县财政局国库股，账号：3012348029200018027）。

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

七十二条第(一)项和第（四）项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

制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

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，同时本机关可

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

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向麦盖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

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，依法向麦盖

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，

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 章）

2025 年 12 月 16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办案机构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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